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被保荐公司名称：惠州亿纬锂能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纬锂能”、

“公司”）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郭威 联系电话：0755-23976336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徐慧璇 联系电话：0755-23976720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 工作内容 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不适用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

情况 
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

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

关联交易制度） 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查询一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

文件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1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1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1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0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10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6 年 3 月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法

规、信息披露等事项的培训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 存在的问题  采取的措施 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

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

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

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

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 
是否履

行承诺  
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

措施 

1、控股股东惠州亿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亿纬控股”）承诺：“我司控制的

直通电源，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亿纬锂

能不存在同业竞争。我司承诺，在我司

作为直通电源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

前提下，直通电源不与亿纬锂能经营同

类或相似业务。我司目前没有从事、将

来也不会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与亿纬锂

能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，亦不会在中

国境内任何地方和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亿

纬锂能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。若将

来出现的我司控股、参股企业所从事的

业务与亿纬锂能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

况，我司承诺在亿纬锂能提出要求时出

让我司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

份，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亿纬锂能

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，并将

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在公平

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

易的基础上确定。” 

是 不适用 

2、实际控制人刘金成、骆锦红承诺：“本

人与骆锦红（刘金成）共同控制的亿纬

控股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亿纬锂能不存

在同业竞争。本人承诺，在本人作为亿

纬控股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前提

下，亿纬控股今后不与亿纬锂能经营同

类或相似业务。本人目前没有从事、将

来也不会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与亿纬锂

能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，亦不会在中

国境内任何地方和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亿

纬锂能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。若将

来出现本人控股、参股企业所从事的业

是 不适用 



务与亿纬锂能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

况，本人承诺在亿纬锂能提出要求时出

让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

份，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亿纬锂能

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，并将

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在公平

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

易的基础上确定。” 

3、公司董事刘金成、刘建华承诺其所持

本公司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，在其任职

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所

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，离职后 6 个月

内，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4、公司承诺不向公司《股票期权及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中的激励对象

提供贷款、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

助。 

是 不适用 

5、公司与麦克韦尔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

司”）的股东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签署了

《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志

平、熊少明、汪建良、邱凌云、赖宝生、

罗春华、刘平昆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对方”）

关于深圳市麦克韦尔科技有限公司之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股权转让协

议”）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，亿纬

锂能以人民币 4.39 亿元的现金对价购

买陈志平、熊少明、汪建良、邱凌云、

赖宝生、罗春华、刘平昆合计持有的标

的公司 50.1%的股权。在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中麦克韦尔股东对公司承诺如下：“标

的公司年度内每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

是：2014 年，预测净利润 1 亿元；2015

年，预测净利润 1.15 亿元；2016 年，预

测净利润 1.32 亿元；2014 年-2016 年累

积预测净利润 3.47 亿元。承诺年度届满

后，若累积实际净利润少于累积预测净

利润（即 3.47 亿元）的，交易对方应承

担业绩补偿。” 

是 不适用 

6、亿纬控股、刘金成先生、骆锦红女士

承诺自 2015年 7月 3日起六个月内不减

持所持有的亿纬锂能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7、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 2016 年 1 月 14

日起，“在半年内不以各种形式减持所持
是 不适用 



有的公司股份，并会采取各种措施，为

稳定资本市场，提升投资者信心发挥更

多的作用。” 

8、公司董事会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公

告的《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中

作出关于除本次发行外未来十二个月内

是否有其他股权融资计划的声明，即发

行人董事会作出如下声明：“自本公司董

事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之日

起十二个月内，除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外，本公司将根据已经规划及实施

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进度、银行借款

的规模等情况，并考虑公司资本结构、

融资成本等因素，不排除安排其他股权

融资计划。” 

是 不适用 

注：公司控股股东惠州亿纬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更名为惠州亿纬控股有限公

司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 说明 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

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

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 

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

2016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           ____________ 

郭  威                徐慧璇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

